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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4月22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了

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七乐彩
第2016045期 投注总额7291722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23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3注

11注

190注

714注

6908注

12459注

88289注

奖金

1094151元/注

22897元/注

2651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4月20日

07 09 20 21 22 25 28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1

1

62

966

18922

奖金

0元

3367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025.1761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4月20日

第2016045期 投注总额：718908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1 4 3 7 1 6 马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6104期 投注总额：598348元

02 04 07 08 10

奖池累计105.5982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6年4月20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23
6330

奖金

0元
1551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104期

浙江销售2675294元，返奖额1000285元。抢“快乐
彩”600万话费、油卡活动仍在进行中。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4月20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430811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5207元

浙江中奖注数

856

303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9 0 0

绍兴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13年12月19日决议解散公司，并同日成立
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焦震 联系电话0575-89971481
地址：绍兴滨海工业区九七丘 邮编312000

绍兴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4月22日

绍兴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解散清算公告

遗 失 浙 江 金 元 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丁 立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7201310471617，流水号10446896，声明作废。

遗 失 浙 江 银 湖 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金 丹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5200811507736，流水号10452315，声明作废。

遗 失 浙 江 六 和 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陈 建 宏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1200311724443，流水号10442515，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更

正
浙江嘉富德拍卖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18日刊登在本报第9版的拍卖公告

中，报名截止时间2016年4月21日改为2016年4月25日，特此更正。

（2016）浙0102民初1392号
宋章燎、李小燕:本院受理杭州君信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393号

阮菊萍、王阮琦、章磊:本院受理杭州君信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74号

汤春：原告徐爱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
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76号

汤春：原告罗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373号

夏兆选：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00701号

江亮：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逸美电器有限公司诉你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原告杭州逸美电器有限公司因
不服本院作出的（2015）杭下民初字第00701号民事判
决书，已向本院递交上诉状。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3665号之一

陈硕：本院受理原告薛春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民初字第
36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03号

杭州择善贸易有限公司、李细桃、蔡新华、王玉
宇、陶朝陈：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新世纪支行诉被告林小敏、杭州择善
贸易有限公司、李细桃、蔡新华、王玉宇、陶朝陈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下午 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6 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00号

黄福寿、杭州择善贸易有限公司、郑小霞、蔡新华、
王玉宇、蔡卫星、陶朝陈：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世纪支行诉被告黄福寿、杭州择
善贸易有限公司、郑小霞、蔡新华、王玉宇、蔡卫星、陶朝
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下午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01号

李海卿、杭州择善贸易有限公司、夏广萍、蔡新华、
王玉宇、陶朝陈：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新世纪支行诉被告李海卿、杭州择善贸易
有限公司、夏广萍、蔡新华、王玉宇、陶朝陈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30（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02号

林洪鑫、杭州择善贸易有限公司、胡伟清、蔡卫星、
蔡新华、王玉宇、陶朝陈：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世纪支行诉被告林洪鑫、杭州择
善贸易有限公司、胡伟清、蔡卫星、蔡新华、王玉宇、陶朝
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下午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99号

林义、杭州择善贸易有限公司、蔡卫星、蔡新华、王
玉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世纪支行诉被告林义、杭州择善贸易有限公
司、林长耐、蔡卫星、蔡新华、王玉宇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下午 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6 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471号

宋琴：本院受理原告石庆宇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支付利息等。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354号

夏向前：本院对原告沃秋波诉被告夏向前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
杭西商初字第3354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454号

叶晓飞：本院对原告陈仲义诉被告叶晓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
杭西商初字第3454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455号

叶晓飞、祝灵：本院对原告陈仲义诉被告叶晓飞、祝
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3455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673号

朱玉柱：本院受理原告陈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
673号民事判决书。朱玉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陈超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12月
1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
计算的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493号

向艳、向文武：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城东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149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644号

张德威：本院对原告曹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案号：（2015）杭滨商初字第 1644 号]。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834号

陆舒：本院对原告高佩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15）杭滨商初字第 1834 号]。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756号

蒋贵洪：本院对原告李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15）杭滨商初字第 1756 号]。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2036号

沈德明：本院对原告艾燕玲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案号：（2015）杭滨民初字第 2036 号]。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1585号

浙江杨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戚国桥
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5）杭滨民初字第 1585 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浙江杨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后15日内支付原告戚国桥劳务费115100元和公告费
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2602元，由被告浙江杨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767号

杭州亚星物流有限公司、杭州佳星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亚誉实业有限公司、浙江顶鼎进出口有限公司、浙
江畅华物流有限公司、杨益民、陈亚萍、杨永海、陶才春、
蒋国飞：本院已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联庄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简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6年7月20日9时
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166号

陈沈焰：我院于2016年3月18日所判决的（2015）杭
滨商初字第1166号原告戴伟国诉被告陈沈焰、毛方方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原告戴伟国不服判决，提出上
诉。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526-1号

洪虎良：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萧山区悍马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旭鹏机械有限公司、杨斌、周
文芳、周文琴、洪虎良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3日上
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
法院临浦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3389-1号

马永海：本院受理原告冷雪莲诉被告孔恒超、马永
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临浦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325-1号

周永新：本院受理原告傅海龙诉周永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临浦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462号

黄小平、白洪林、浙江德信金沙置业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支行诉被告黄小平、白洪林、浙江德信金沙置业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5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477号

朱文胜、王一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诉被告朱文胜、王一
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5日上午10
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2996-2号

王林龙：本院受理原告蒋丽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10民初29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2997-2号

王林龙：本院受理原告蒋丽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10民初299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800-2号

吴家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市余杭支行与被告吴家察、杭州贝利金都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280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1017-1号

湖州织里轩伟纺织品有限公司、吴火成：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云会印染整理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们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12日10时在本院塘栖人民
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580号

江华明：原告姚宝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副本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
月3日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865号

童理军、戴秋如：本院受理原告胡红军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8月2日15：30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40号

孙宏利：本院受理原告张国伟诉被告孙宏利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甬北商初字第10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68号

王国兴、任雪媛：本院受理原告陆新波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781号

牟虎、邱伟：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冠怡涂层织物有限
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
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事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
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7月25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737号

龚驰、田华：本院受理原告姚来娣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材料，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
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29日9时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庄商初字第373号

余先平、张秋宁：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市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洪塘信用社诉被告朱文宠、郑丹丹、余先平、
张秋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北庄商初字第37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庄商初字第445号

马友娣：本院受理原告胡秀娥诉被告马友娣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北庄商初字第4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36号

张磊、唐祖康：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江北支行诉被告张磊、唐祖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5民初236号民事判决书和保全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保全通知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849号

朱婷婷：本院受理原告俞林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
卡、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00770号

杨小敏、叶文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7月29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31号

林雅、沈增锋：本院受理原告葛彩娟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甬北商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496号

杨敏、郑明君、杨锡龙、徐慧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简转普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7月26日14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如逾期未答辩、逾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讼，本
院将视为你方放弃抗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届时，本院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仲
裁
公
告

桐庐潘联建材有限公司：本委对申请人施根江与被申请人桐庐潘联建材有
限公司工资劳动争议一案已撤诉结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桐劳仲案字[2016]
第0057号仲裁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决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桐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慈溪市轻工实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孙国权与你单位要求补发工资等劳
动争议案，我委已于2016年4月14日依法作出仲裁裁决，现依据《浙江省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慈劳人仲案
字〔2015〕第1087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裁决如下：一、被申请人支付给申请人2013年12日至2015年3月的工资57786
元。二、被申请人支付给申请人经济补偿9029.05元。以上款项于本裁决书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不服本裁决，当事人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慈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本裁
决的，另一方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4月22日


